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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 年 6 月 15 日，本公司就天津顺航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顺航”）

与广东文华福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文华”）控股权转让交易进展一

事，及 2017 年 6 月 9 日天津顺航经本公司公告的交易进展情况（公告编号

2017-047），致广东文华交易进展催促函，询问相关债权人的《三方债权债务清

偿协议》的签署进展情况以及增资进展情况。2017年 6月 16日，广东文华来函

回复，具体内容详见《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8）。 

2017 年 6 月 18 日，本公司就 2017 年 6 月 16 日广东文华的来函内容向天津

顺航发送了询问函。2017 年 6 月 19 日，本公司收到天津顺航发来的《关于“相

关问题之询问函”的回复函》，其内容如下： 

“我司与广东文华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 3.2 条款

约定，‘双方同意，甲方有权决定以股份转让价款中的一部分，由甲方直接支付

给乙方相关债权人，抵扣股份转让价款的相应金额，以促使相关债权人同意解除

标的股份的部分或全部质押或申请解除冻结以实现办理标的股份部分或全部过

户为目的。乙方应在确保甲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与相关债权人进行谈判磋商，

协调各方及时签订并切实履行债务清偿协议’。该条中确定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的

目的在于‘解除标的股份的部分或全部质押或申请解除冻结’。‘实现办理标的股

份部分或全部过户为目的’及‘乙方应在确保甲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并非债权

人债务清偿协议的必要条款。债权人解除质押或冻结后，如何过户是广东文华与

天津顺航的程序安排，债权人并不参与过户事宜，至于保证广东文华的资金安全

是天津顺航在与债权人在解除查封冻结和质押前的协调时应考虑的前提，此二者

不是《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的条款内容。尽管‘实现办理标的股份部分或全部



 

 

过户为目的’及‘乙方应在确保甲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并非债权人债务清偿协

议的必要条款，但是在我司与北京长城民星城镇化建设投资基金、中信银行天津

分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三家债权人达成的《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中仍然对

此作了充分的约定，在协议条款的安排上足以保证广东文华的资金安全，有关内

容可以参见上述协议文本。 

目前，天津顺航与北京长城民星城镇化建设投资基金、中信银行天津分行、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三家债权人达成的《债权债务清偿协议》完全满足《股份

转让协议》第 3.2 条款约定。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协议条款是我司与债权人、广东

文华三方共同协商的。广东文华来函中称‘因此，促使上述三家债权人同意签署

包括前述两个付款前提条件（1、以能够实现标的股份过户为目的；2、确保我公

司资金安全）的《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下称《清偿协议》），是天津顺航应当履

行的合同义务，与我公司无关。’、‘但至今为止，天津顺航并无切实履行前述合

同义务，目前的《清偿协议》版本仅约定上述三家债权人在收取我公司资金后解

除对标的股份的质押，没有提及如何确保我公司资金安全和确保款项付清同时完

成标的股份过户等重大问题”及“但至今为止，我公司尚未收到天津顺航的回复。’

完全是一种借口，我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9 日将三方共同协商确定的《债权债务

清偿协议》及回复函件发送广东文华。 

鉴于上述情况，我司将再次去函敦促文华尽快签署债务清偿协议，推动《股

权转让协议》的顺利执行。”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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